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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民健康署肺癌早期偵測計畫 個案同意書 

我是否有下列任一狀況： 

□有；□無    我過去 2年內（2次篩檢年份差距小於 2）是否曾接受過本計畫服務？ 

□有；□無    我目前有無懷孕？ 

□有；□無    我過去 12個月內有無接受過胸部電腦斷層檢查(含低劑量電腦斷

層檢查)？ 

□有；□無    我是否得過肺癌？ 

□有；□無    我是否有無法閉氣等無法完成檢查程序之情形？ 

□有；□無    我過去 1個月內是否有不明原因之咳血，或明顯可疑肺癌病灶？ 

□有；□無    我過去 1年內是否有不明原因體重減輕超過 6公斤？ 

若有醫療上的需要，我    □可以；□不可以    接受胸腔穿刺或手術。 

本人於觀看衛教資訊後，在醫事人員的輔助及解說下，確認已經知道有關胸部

低劑量電腦斷層檢查之優缺點及可能風險，並同意下列事項： 

■我知道胸部低劑量電腦斷層檢查，對於重度吸菸者，可降低肺癌死亡率達

20%以上，但對於非高風險者，其效益證據尚不明確。 

■我知道胸部低劑量電腦斷層檢查可發現早期肺癌，但仍有部分肺癌無法有效

偵測，且有新發肺癌的可能性，所以即使檢查結果正常，在下次定期檢查

前，如有發現異狀，仍應儘速就醫。 

■我知道接受胸部低劑量電腦斷層檢查後，發現結節的比例很高(約 2/3)，但多

數（約 95%）為良性結節，將配合醫師建議持續定期追蹤（依指引或醫師建

議），以觀察結節有無新增或變化情形。惟若屬風險較高之結節，將請胸腔

科醫師評估後進行確診程序。 

■我知道胸部低劑量電腦斷層檢查並不能預防肺癌的發生，吸菸者不應將肺癌

篩檢做為戒菸的替代選擇，若我目前有吸菸情形，我同意接受戒菸服務。 

■我知道本計畫為每 2年 1次胸部低劑量電腦斷層檢查，若我 2年內（以年份

檢核）曾接受本計畫服務，或有不符篩檢資格情形，我同意自費負擔篩檢費

用。 

■我知道且同意檢查後如疑似異常，應回診看報告。如無顯著異常或發現惰性

結節，報告將採寄送方式。

本檢查由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運用菸品健康福利捐/公務預算補助 【附件一之三】 



 

■我知道比較歷次影像有助於提升影像判讀準確性，本人同意將歷次胸部電腦

斷層等影像上傳，並供不同醫院或醫師於看診或判讀報告時查詢，以綜整判

斷結節變化及風險。亦同意將其進行後續相關分析及研究之用。 

 

個案資料運用說明：您檢查過程的相關檢查資料(包括問卷資料、檢查影像、結

果及後續定期追蹤就醫資料等)，經蒐集後將以不會透露個人身分的方式與其他

健康相關資料（包括:全民健康保險資料、疾病篩檢或通報、癌症登記、死因統

計等資料，以及社會、經濟與地理資訊或其他政府公務統計資料）進行比對與

連結，做為資格檢核、學術統計分析，及政府相關單位政策評估參考。本次檢

查報告及結果，依醫療法規定納入病歷。您的聯絡資料僅供追蹤關懷及健康管

理之用。對您所提供之任何訊息，我們會遵守學術倫理之規範，確實做好個資

保密之義務。所有參與本項補助計畫的檢查醫院及資料處理與統計分析人員，

均會依法善盡保密之責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醫院對民眾進行衛教及知情同意人員：____________________ 

□ 已至「肺癌早期偵測計畫追蹤管理系統」查詢民眾無 2年內接受肺癌早

期偵測計畫服務之情形。 

我已清楚瞭解上述說明，同意接受本服務並同意將相關資料（含問卷資料、檢查影

像、檢查結果、後續定期追蹤就醫資料等）作為資格檢核、統計分析、政策評估、

查詢及追蹤管理使用。另同意相關醫事人員可於提供服務、看診或判讀報告時，查

詢本人歷次胸部電腦斷層（含其他醫療院所）報告及影像及是否有不符資格情形。 

立同意書人身分證字號： 

簽名或蓋章(手印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日期：民國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
